
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—選民從內地返港投票安排  

常見問題

(2021 年 12 月 10 日更新) 

Q1: 為何要預先登記？

A1: 由於有關安排在兩地的出入境安排及檢疫措施都提供

了便利和豁免，為確保安排有序及有效控制疫情風險，

所有參與安排的人士必須預先登記。

Q2: 甚麼人士可以登記？

A2: 安排適用於任何已登記為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

選區及功能界別的選民。你可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

統(https://www.voterinfo.gov.hk)，以查閱你是否已登記

成為選民。

請留意，內地中高風險地區人員、有 14 天內高風險地

區所在地市（直轄市為區）旅居史人員、3 個月內確診

2019 冠狀病毒病人員，不得前往管制站投票站投票；有

14 天內中風險地區所在地市（直轄市為區）旅居史人

員，在前往管制站投票站投票時會被安排使用單獨通

道。

有關內地各地區的疫情風險等級，登記人請自行參閱由

國家衞生健康委提供的疫情風險等級查詢網頁：

http://bmfw.www.gov.cn/myqfxdjcx/allsearch.html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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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 為什麼選舉委員會（「選委會界別」）界別的選民不可以

登記在口岸投票站投票？  

 

A3: 選委會界別將選出 40 名立法會議員，選舉管理委員會

已安排該界別的投票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所設的專

用投票站集中進行，以確保投票及點票程序順暢。 

 

因此，管制站投票站將不設選委會界別投票安排。如選

委身在內地，應及早規劃回港行程或透過「回港易」計

劃返港以便在投票日進行投票。 

 

  

Q4: 假如我沒有預先登記，可否直接到境邊管制站投票站

票? 

 

A4: 不可以。若選民希望於邊境管制站設立的投票站投票，

則必須在登記截止日期前在網上預先登記。 

 

請注意，為確保安排實施有序順暢，安排將採取預先登

記制度並會設名額限制，三個管制站投票站的最高登記

名額合共為 111 000 個（分別為香園圍（蓮塘）：33 000

個、羅湖：42 000 個，以及落馬洲支線（福田）：36 000

個），而名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。 

 

  

Q5: 我可怎樣預先登記？ 

 

A5: 你 可 透 過 網 上 登 記 系 統 （ 網 址 ： https://www.reo-

form.gov.hk/preregistration.htm）在網上預先登記。 

 

  

 

 

 



- 3 - 

Q6: 在登記時，我須要提供甚麼個人資料？ 

 

A6: 你須提供中、英文姓名、香港身份證號碼、電郵地址、

聯絡電話號碼（包括香港或內地可接收短訊的電話號

碼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即「回鄉證」）號碼，

以及在內地常住地區（省 / 直轄市 / 自治區），以完成

登記。 

 

  

Q7: 假如我沒有電郵地址，可否用其他人（例如家人或朋友）

的電郵地址填寫網上登記系統所需輸入的電郵地址？  

 

A7: 可以，只要登記人確定他可以透過其提供的電郵地址收

獲選舉事務處發出的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，而在選舉日

在離開內地及進入香港時，他必須帶備及出示此通知書

（電子或打印版本皆可）。 

 

  

Q8: 如我選擇以電郵接收登記結果通知，為何仍要提供聯絡

電話？  

 

A8: 如有需要，選舉事務處或會以電話聯絡你。 

 

  

Q9: 我為何須要在登記時提供我的回鄉證號碼或護照號

碼？ 

 

A9: 你提供的回鄉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將會交予本港及內地

相關部門，作衞生防疫及出入境過關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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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: 有哪些邊境管制站投票站可供選擇？  

 

A10: 你可選擇於香園圍、羅湖或落馬洲支線邊境管制站的投

票站投票。 

 

你將會收到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以確認是否已獲成功登

記在指定的管制站投票站投票。一經確認，你在投票日

必須在該選定管制站投票站進行投票。若你前往其他非確

認選定的管制站投票站，將不會獲准進行投票。 

 

  

Q11: 是否接受郵寄登記？ 

 

A11: 不接受。由於是次登記時間非常接近選舉日，加上選民

本身不在香港，為確保選舉事務處能從速掌握並處理選

民的登記，是次安排只接受網上登記。 

 

若選民有查詢，可致電選舉熱線（2891 1001），熱線服

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45 分至晚上 8 時，選舉

事務處職員會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指引。 

 

  

Q12: 預先登記有否截止日期？  

 

A12: 有。如你希望於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，你須於 2021 年

12 月 8 日下午 6 時前遞交登記。逾期登記將不會受理。

請注意，計劃設有名額限制，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，額

滿即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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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3: 我如何接收通知／確認通知？ 

 

A13: 當你成功輸入全部所需資料，螢幕會顯示一個附有參考

編號的訊息，該訊息亦會傳送至你的電郵地址或／及流

動電話。選舉事務處會於 3 日內以短訊及／或電郵形式

向有關選民發出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，以確認他們是否

已獲成功登記在指定的管制站投票站投票。選民在接獲

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確認登記成功後，才可透過安排於

有關管制站投票站投票。如你於 3 日內未收到結果，請

致電選舉事務處的查詢熱線 2891 1001 或電郵至

reoenq@reo.gov.hk。 

 

  

Q14: 如我的登記不獲接納，我該如何處理？ 

 

A14: 經電郵或短訊發出的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會註明登記不

獲接納的原因。如你就結果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選舉事

務處的查詢熱線 2891 1001 或電郵 reoenq@reo.gov.hk。 

 

  

Q15: 成功登記後，我需要注意什麼？ 

 

A15: 在完成登記後，選民會獲發一個參考編號。選舉事務處

會於三天內以短訊及／或電郵形式向有關選民發出「登

記結果通知書」，確認已登記的邊境管制站投票站及時

段。請注意，選民在接獲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確認登記

成功後，才可透過安排於有關管制站投票站投票。 

 

已登記選民須在入境香港前 48 小時內到內地任何一間

獲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認可的核酸檢測機構（名單可參

見：http://bmfw.www.gov.cn/hsjcjgcx/index.html）進行

2019 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，並在離開內地及入境香港

時出示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（紙本報告或電子版

本）。此外，有關選民亦須出示內地綠色健康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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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6: 我可否在預先登記後更改指定投票站？ 

 

A16: 如你欲更改指定投票站，可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下午 6

時前再次登記，以取代之前已遞交的登記。逾期登記將

不會受理。 

 

 

Q17: 如我在成功預先登記後回港，應怎樣處理？  

 

A17: 你可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下午 6 時前透過網上登記系

統恢復於原先分配的香港投票站投票（需在系統的「指

定投票站選項」選擇在香港投票站投票）。逾期登記將

不會受理。選舉事務處將於投票日前把投票通知卡寄到

你的香港地址，你亦可以在「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」

查看你所獲分配的香港投票站。 

 

  

Q18: 在投票日須帶備什麼文件？  

 

A18: 在投票日，在離開內地及進入香港時，已登記選民須帶

備及出示以下文件： 

(a) 有關選民使用以進出內地的回鄉證或其他旅行證

件； 

(b) 選舉事務處以短訊或電郵發出的「登記結果通知書」

（電子或打印版本皆可）； 

(c) 由上述認可機構發出的 48 小時內有效的陰性核酸

檢測報告； 

(d) 內地綠色健康碼；及 

(e) 香港身份證或其他獲認可身份證明文件。 

 

 獲認可的身份證明文件，包括： 

(a) 《人事登記條例》(第 177 章)第 1A(1)條所指的

處長(人事登記處處長)向該人發出的文件，而該

文件證明該人根據《人事登記規例》(第 177 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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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 A)第 25 條獲豁免，無須根據該條例登

記；  

(b) 由人事登記處處長發出的文件，而該文件確認該

人—— 

(i) 已申請根據《人事登記條例》(第 177 章)登

記；或 

(ii) 已根據《人事登記規例》(第 177 章，附屬

法例 A)第 13 或 14 條，申請新身分證； 

(c) 根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》(第 539 章)發

出予該人的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； 

(d) 根據《入境規例》(第 115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3 條

發出予該人的有效海員身分證； 

(e) 根據《入境規例》(第 115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3 條

發出予該人的有效簽證身分書； 

(f) 以下兩者俱備—— 

(i) 證明以下事情的文件：已就香港身份證、上

文 (a)或 (b)段提述的文件的遺失或毀掉一

事，向警務人員作出報告；及  

(ii) 發出予該人的有效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

（並非本款其他各段所提述者），而該護照

或證件顯示該人的姓名及照片。 

  

 

Q19: 如我已經預先登記，但遺失了香港身份證，屆時可否在

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？  

 

A19: 相關選民經入境事務處職員核實其香港居民身份並辦

理入境手續後，香港警方會在邊境管制站為市民辦理證

件遺失的報告。選民須出示該證件遺失報告，及有效護

照或相類旅行證件到投票站內的發票櫃台領取選票。 

 

  

 

 



- 8 - 

Q20: 如選民在指定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，返回內地時是否

需接受強制隔離？  

 

A20: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的協議，如香港居民在指

定的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後立即返回內地並符合相

關的防疫要求，可獲豁免內地隔離要求或醫學監察安排

要求。請注意，有關的安排並不適用於澳門的檢疫安排。 

 

 

Q21: 如我在指定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，返回內地時我的內

地健康碼會因此而變成黃色／紅色嗎？ 

 

A21: 不會。然而，請確定你在登記時提供的手機號碼為綁定

內地健康碼／行程碼的號碼；若否，請於 2021 年 12 月

12 日 下 午 6 時 前 到 https://www.reo-

form.gov.hk/CPRSUpdate/ 更新你登記的電話號碼。 

  

  

Q22: 如果有內地選民需要照顧者陪同到票站投票，而該照顧

者又非選民（如年齡不足 18 歲或者是內地人），那麼

該照顧者如何申請入境進入投票站呢？ 

 

A22: 為減低疫情風險，是次安排只容許選民前往管制站投票

站進行投票。如選民進入票站範圍有任何情況需要協

助，票站人員會按情況盡量提供適當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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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3: 我可否乘搭一些團體免費提供接送選民到邊境管制站的車

輛？ 

 

A23: 若免費車輛接送服務並非由候選人或其支持者提供，而有

關安排純粹為方便選民，當中過程既沒有促使或阻礙某候

選人當選，亦沒有誘使或酬謝選民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

予某候選人，《選舉(舞弊及非法行為)條例》並沒有對此施

加限制。 

 

不過，根據《選舉(舞弊及非法行為)條例》第 11 條，任何

人不可藉提供利益，以誘使選民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

某候選人；選民若無合理辯解而索取或接受利益作為在選

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的誘因或報酬，亦可能違反

上述條例第 11 條，最高可判處監禁 7 年及罰款 50 萬元。 

 

  

Q24: 如我懷疑我的個人身份被他人盜用作預先登記，我該如

何處理？  

 

A24: 你 可 致 電 選 舉 事 務 處 2891 1001 或 電 郵 至

reoenq@reo.gov.hk 向選舉事務處作出投訴，處方會盡快

跟進，有需要時會把個案轉介予執法機關調查。 

 

  

Q25: 選舉事務處如何保障我的個人資料不會被濫用？ 

 

A25: 選民透過網上登記系統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 2021 年立

法會換屆選舉於邊境管制站投票站投票的預先登記及

與選舉有關的用途，以及在投票日作出入境管制及保障

公共衞生用途。選舉事務處對個人資料的運用和處理有

嚴格管制及已採取各種可行方法，確保有關個人資料的

運用符合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（第 486 章）的要求。

請留意，你的資料將會交予本港及內地相關部門，作衞

生防疫及出入境過關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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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6: 如果我對預先登記尚有疑問，我可以向那個部門查詢？  

 

A26: 歡迎你致電選舉事務處的查詢熱線 2891 1001 或電郵至

reoenq@reo.gov.hk 查詢。熱線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

午 8 時 45 分至晚上 8 時及星期六、日上午 9 時至下午

6 時。 

 

 

 

 

 

完 


